
5
新华每日电讯/2019 . 10 . 28/星期一

本刊主编：刘荒

执行主编：黄海波

值班责编：刘婧宇、刘梦妮

版

第 84 期

个人破产“罪”与“赎”

7

投稿邮箱：mrdxtgb@163 .com 电话：（010）88051946

草

原
﹃

失

色

﹄

三
道
﹃
禁
令
﹄
为
何
难
治
科
右
前
旗
私
开
滥
垦

本报记者任军川、魏婧宇、刘懿德

山地草原上，一块块巨大的农田从山沟延伸到山腰，大型
收割机穿梭其间；湿地中，一条条排水沟把溪流排干，湿地变
成耕地；就连草原防火通道也未能幸免，被种上作物以牟取利
益……在大兴安岭南麓，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简称科右前旗）的草原
深处，这些隐藏的农田面积多达数万亩。

私开滥垦，导致原有的草原湿地开始消失、溪流河水逐年
减少，对当地牧民生产生活用水造成困扰，而且春天一起大
风，就会刮起漫天黑尘。然而，从 1997 年至今长达 20 多年，这
片违规开垦的草原，在悄无声息中不断扩大。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了解到，内蒙古自治区在 1998 年
到 2000 年之间，曾连续下发三道“禁令”，严禁私开滥垦草原。
多年来，当地群众也曾多次向有关部门举报开垦草原的行为。
但这片隐藏在草原深处的“伤疤”，始终没能被治愈。

排干湿地犁草为田

有的农场主在湿地中挖出壕沟，沟两侧

的水不断地渗到沟里形成小河。当地群众说，

水被排干后，第二年湿地就会变成麦田

今年 9 月上旬，有牧民反映，科右前旗满族屯满族乡（简称
满族屯乡）的草原上，有 5 户个体农场主向政府租赁数万亩草
原开垦种地，已持续 20 余年。

记者乘车从满族屯乡政府所在地出发，在颠簸崎岖的草原
小路上行驶。远处山峦起伏、植被茂盛，近处草原辽阔、河流蜿
蜒，牛羊成群、水草丰美的自然美景令人陶醉。行驶一个多小时
后，景色突变，一片片隐藏在草原深处的麦田、油菜田开始
出现。

站在山脚下仰望，只见碧绿的山地草原上，麦田从山沟一
直延伸到山坡，黄绿撞色十分扎眼。用无人机从空中俯瞰，这
些农田就像一道道伤疤。

在其中一块麦田，大型农业机械正在收割已经成熟的小
麦。“这片麦田至少 9000 亩，山那边儿还有好几片。”当地一位
牧民指着麦田说。

记者随意走进一块麦田，看到大型喷灌设备矗立其间，每
隔几百米就有一个机井。

据一位农场主介绍，大约 2015 年，当地政府投资上千万
元，为 4 个农场拉了电线、打了机井。“这些设备原本是为了旱
涝保收，但四五年来一直没通电，因此也没用上。”

不仅山地草原被割裂得支离破碎，一些湿地也在溪流被
排干后用来种地。

当地群众告诉记者，这里的山谷地带曾经水草丰茂，
其间分布有一片片的湿地。但记者走访看到，有的农场主
为了开垦耕地，在一大片湿地中挖出几公里长、1 米多深
的壕沟，沟两侧湿地中的水不断地渗到沟里，形成一条
小河。

当地群众说，湿地中的水被排干后，第二年就会变成一片
麦田。

甚至连草原防火道也没能“幸免”。一位农场主就在草原
防火道上种了地。他说，他出钱开了 7 公里长、100 米宽的防
火道，政府没给他钱，但允许他们“以道养道”，在防火道上种
地换取收入。

据当地干部和牧民介绍，这里的草原从 1997 年开垦
至今，主要种植小麦、油菜等作物。目前，有 3 万多亩地
与乡政府签订了协议，每年每亩给旗政府交 5 0 元管
理费。

记者了解到，这片草原被开垦的面积还在一直增加。当地
牧民提供的一段今夏拍摄的视频显示，一辆大型农业机械从
麦田旁边的草原上犁过，混着草皮的黑土被翻了出来，形成一
道道沟壑。来来回回开了几圈之后，这片草原就变成了新翻的
耕地。

牧民高某说：“农场的人每年都转着圈开地。新开的地里
还有草根草皮，种几年粮食就看不到草根了。”

今年夏天，牧民又发现好几处草原被开垦。举报后，一位
农场主因私开 3 亩多草原，被旗草监部门罚款 2 万元。

据当地干部和牧民估算，这些年来，这 5 户农场主至少将
6 万多亩草原开成耕地。

牧民马匹被铁丝绑嘴

以前这地方的草原植被很好，多大的风

也刮不起沙尘来。现在春天一起风，就会刮起

漫天黑尘，都不敢开窗户

科右前旗草原曾是少有的无污染、无沙化的山地草原。
这里的湿地面积广阔，是重要河流——归流河的发源地之
一。长时间、大规模私开滥垦草原，已经给当地的生态带来
危害。

湿地开始消失，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当地牧民说，以前湿
地中溪流纵横，草长得有半人高，骑马都过不去。现在农场主
为了种地在湿地中挖了一道道深深的排水沟，很多湿地里的
小溪水量减少，有的甚至断流，部分湿地干涸。

一些牧民说，以前用水就用泉水、小溪水，开地后小溪水
量少了，大家也不敢喝了，怕里面有残留的化肥农药。现在很
多牧民都自己打了水井，有的人家打了 20 多米才出水。有的
牧民为了吃水安全，甚至打了 60 多米的深水井。

草原植被开垦破坏后，春天一起风，就会刮起漫天黑尘。
“风一吹黑尘飞扬，都不敢开窗户。”牧民努某告诉记者，以前
这地方的草原植被很好，多大的风也刮不起沙尘来。现在被吹
得满天飞的不止有尘土，还有化肥农药的袋子，吹得都挂在树
上，望过去白花花一片，连羊都不去那边吃草。

在草原深处种地，还严重影响了牧民的生产。据牧民介
绍，这片草原以前是夏季游牧场，变为农场后便不许牧民再
放牧。

即便在冬天收完庄稼后，一些牧民想把羊赶进地里吃些秸
秆，农场的人也不允许，说是怕羊把地踩硬了，来年不好播种。

2017 年冬天，牧民高某家的 3 匹马跑进耕地，跑回来后
都不吃草了，仔细一看，马嘴都被铁丝绑住了。

牧民努某说，牧民的羊进农场的地里吃东西，就会被抓
走。她看着家门口不远处的麦田，长叹一口气：“家门口的地，
要是能自己种草打草多好，每年买草料负担太重了。”

还有一些牧民家的草场不断被农场主“蚕食”，造成牧民
和农场主矛盾激化，不时发生冲突。

“我现在一听汽车声就害怕。”牧民高某告诉记者，自己被
农场的人欺负，一听到汽车响就担心是农场的人来赶他们走。

2009 年，满族屯乡给牧民高某等 10 户没有草场的牧民
分了草场。新分的草场靠近农场主赵某的田地。

10 年来，赵某不断蚕食牧民草场。高某说，每次找赵某理
论，他就跟雇佣工一起恐吓牧民。如今，其他 9 户都被吓跑了，
只有他们家实在没处去。

牧民王某说：“农场的人晚上偷偷扩地，白天我们发现了，
去找他们理论，他们死活不承认，发生了好几次争执。从 2004
年到现在，农场占了我家两三百亩草场。”

从 2010 年开始，当地牧民因为草场纠纷持续上访，曾先
后到旗、盟、自治区有关部门反映此事。

为了阻止开垦草原，当地牧民与农场主多次发生冲突。规
模最大的一次是 2016 年春耕时节，牧民们在农场旁边搭起了
简易房屋，不让播种。

据当地牧民介绍，农场的人报警后，旗里派人去调解，最
后把牧民的简易房子铲平，还抓走了 30 多名牧民，其中 2 人
被拘留半个月，3 人被拘留 10 天。

违规开垦戴红花受表彰

当时旗领导鼓励大家：“步子要大一点

儿，胆子要大一点儿，谁有能力谁多开，开地

越多为旗里做的贡献越大。”

如此长时间、大规模的开垦行为，地方政府不仅不予制
止，还曾公开表彰，甚至给草原上开垦出来的耕地配套节水增
粮项目。

当地一位基层干部坦言，最初在满族屯乡草原上开地就
是为了“抢地盘”。

记者了解到，20 世纪 90 年代，兴安盟和锡林郭勒盟在这
片草原有边界争议，为“保护”本旗的土地，当时的旗政府引进
了科右前旗阿力得尔粮库、赵某等单位和个人，在边界草原
垦种。

霍某当时是阿力得尔粮库的副主任，前期负责粮库的开
地工作。粮库改革后，他承包项目继续开地。

他说，阿力得尔粮库是 1997 年第一家进入这片草原开地
的，“开地是响应政府号召，主要是为了在两个盟边界存在争
议的草原占地，当时都给我们出了手续。”

一位农场主提供的材料显示，1997 年三四月间，满族屯
乡政府向旗政府报送了一个《关于开发敖门台与东乌旗交界
处的请示》，提出要在与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交界处开发
农场，目的是确保“地界完整，使有限土地发挥更好的经济效
益”。此后，旗政府相关部门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出具了开垦
手续。

霍某说，当年机器设备不全，这些地方天气严寒没有居住
条件，也没有人手，开地非常艰苦，没少遭罪。

一些农场主回忆，当时旗领导鼓励大家：“步子要大一点
儿，胆子要大一点儿，谁有能力谁多开，开地越多为旗里做的
贡献越大。”

农场主赵某说，当年因为开垦草原生产的粮食多，他还
受到过旗里相关部门的表彰，“我是戴着大红花上台领的
奖”。

然而，早在 1998 年 5 月，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就发出
了《关于严禁到牧区、林区开垦种地的紧急通知》；1999
年 2 月，又发出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严禁乱开
滥垦，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命令》。这两份“禁令”
都明确要求，各地必须停止一切形式的在草原开垦种地
行为。

2000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划定了兴安盟科右前旗、锡
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接壤地段的行政区域界线，并规定“对
近年来界线两侧形成的乱开滥垦的草原，限期退耕还草。对宜
林、宜草的土地绝不准乱垦，也不准擅自移民”。

然而，这些规定并未在满族屯乡得到落实。
2000 年至今，不仅已有耕地没有退耕，每年还有新增耕

地出现。几位农场主给记者展示的土地承包合同显示，他们最
新一次向满族屯乡承包的土地有效期为 2014 年 4 月 10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记者了解到，科右前旗已对有关问题进行整改，开始组织
回填排干湿地溪流的壕沟，要求农场主退耕还草，恢复草原生
态，同时依法对他们进行处罚。此外，当地还将开展深入调查，
对有关责任人严厉追责。

■记者手记

长达 22 年的时间里，数万亩草原被个体农场主开垦，当
地政府收着“地租”，成为滥垦者的“保护伞”，绿水青山岂能成
为某些人牟利的“金山银山”？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也曾多次发文，禁止私开滥垦草原。然
而，这片草原上巨大的“伤疤”不但至今未能修复，还在不断扩
大。肆意排干湿地、犁草为田等一系列破坏草原的行为，一直在
草原深处上演，生态保护红线公然受到挑战。

比肆意开垦草原更要命的，是地方政府的纵容甚至鼓励。
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地牧民曾连续多年反映有关情况，都不了
了之。更令人惊奇的是，几年前，当地还在几处违规开垦草原
建成的农场上，投资上千万元建设节水增粮项目。

“窥一斑而知全豹”，当地不敬畏生态环境、不践行绿色发
展理念、不遵守党纪国法的肆意妄为可想而知。也正因如此，
当地草原的开垦面积从最初的几千亩，增加到现在的数万亩，
出现了个人牟利、政府赚钱、草原遭殃的恶性循环。

任何理由都不能破坏草原。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必须彻底
丢弃扭曲的政绩观、短浅的发展观，不能为了眼前的“蝇头小
利”把生态保护抛在脑后，把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当成说说
而已的“样子货”。

绿水青山属于全体人民，内蒙古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
屏障，保护大草原不仅关系当地，也关系全国的生态环境大
局。对私开滥垦草原的行为，不能新官不理旧账，必须逐一清
理，彻底恢复草原的生态风貌。

█专家观点

内蒙古自治区从 1998 年到 2000 年连发三道“禁令”，但有
关地方和个人却仍无动于衷，“这充分表明，必须让政策法规‘带
电’，只有令行禁止才能真正保护好‘绿水青山’！”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知易行难，必须不动摇、不松劲、不开
口子，“地方必须彻底摒弃‘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老旧观念，
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打好绿色发展组
合拳上。”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农牧委员会副主任、内蒙古农业
大学教授盖志毅

法治政府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要求是依法行政，依法保
护包括草原在内的生态环境，是政府职能部门的法定职责，如
果存在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都应被依法追究责任。

我国草原法、刑法以及最高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对有关涉
嫌侵占草原的违法犯罪行为均有规定，有关部门应该详细调查
有关事实，如确有涉嫌违法犯罪情形，必须依法处罚、严厉打
击，以此维护法律的权威性，更好地为生态环境保驾护航。

——内蒙古亿舜宏律师事务所律师杜亨

绿水青山不能成为

牟利的“金山银山”

▲被农田侵占的山地草原（摄于 9 月 6 日)。 本报记者任军川摄

█相关规定

2002 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与建设的若干
意见》，提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征用、占用基本草地或
改变其用途。

2012 年，最高法通过关于审理破坏草原资源刑事案件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在司法实践中有效惩治犯罪、加强
草原资源保护提供了支撑。

2016 年，原农业部印发通知，要求对各类草原违法违规行为
实行“零容忍”，完善草原监测评估和草原监理绩效考核机制。

2016 年，内蒙古自治区修正了基本草原保护条例，明确
规定禁止开垦基本草原，禁止擅自改变基本草原用途，禁止挖
鱼塘、挖沟渠、铲草皮、挖草炭等破坏草原植被的行为。

▲相关视频请扫描二维码

在大兴安岭南麓的科右前旗，草原深处隐藏着数万亩私开

滥垦的农田。原有草原、湿地开始消失，对当地牧民生产生活

造成困扰

内蒙古自治区连发三道“禁令”，但是违规开垦的草原仍在

悄无声息中不断扩大。地方政府不仅不予制止，还曾公开表彰

违规开垦者，甚至配套节水增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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